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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1.26 86.11.19 96.01.03 102.12.21

77.11.16 88.12.22 91.06.12

全文29條，主

要立法目的為
掌控毒化物來
源，管理毒化
物運作，以達
到防止環境污
染、確保民眾
健康

全文44條，修

正毒化物定義
區分為四類管
理，增訂危害
預防評估及緊
急應變措施，
並大幅提高罰
鍰額度

全文44條，區

分核發許可、
登記、核可之
管制密度，強
化毒化物資訊
之申報及第三
類應變計畫公
開機制

全文44條，參

考REACH建置
化學物質源頭
登錄制度，強
化第四類毒化
物管制，增訂
釋放量資訊公
開規定

 民國75年制定公布毒管法，奠定國內毒化物管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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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後增加為8章，條文增加至75條

總則

毒化物評估,預防及管理

關注化學物質評估,預防及管理

化學物質登錄及申報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罰則

附則

查核,檢驗及財務

1.新增「關注化學物質」
2.增列「事故預防及緊急應

變」專章
3.縮短業者事故通報時間

4. 設置「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
5. 成立毒物及化學物質基金
6. 禁止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以電
子購物方式進行買賣

7. 增訂追繳不法利得與吹哨者條款

總則

危害評估及預防

管理

罰則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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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備註

§35 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提報及公開查閱

§36 責任保險

§37 專業應變人員管理、專業應變諮詢機構認證 新增

§38 聯防組織

§39 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自動偵測設施與連線

§40 運送表單與即時追蹤系統

§41 緊急應變及通報規定

§42 主管機關逕行處理及費用求償 新增

§43 事故應變車輛

 除原適用之毒性化學物質事故以外，增加具危害
性關注化學物質之事故預防及應變規範

 新增危害預防及應變專章，以強化事故風險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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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諮詢機構

業者端 其他主管機關端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預防

復原

應變

人員 器材

專業應變人員 依法設置 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37)

整廠提報
分級提報

危害預防應變計畫作業辦法(§35)
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備查作業指引
分級管理
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公開(§35)

應變器材及偵測與
警報設備

第一類~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應與主管機關連線

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39)
公告自動偵測紀錄設施應與主管機關連線之運作人(§39)
輸出訊號及電訊傳輸規範(§39)
掌握連線者異常連線狀況(§38)

災害通報與報知

報知事故方式(公告) (§41)
得命其停止運作及逕採處理措施(§41)
逕採處理措施費用由基金代支及免擔保假扣押/假處

分(§42)

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件或運送突發事
件：運作人30分鐘內報知

事故發生

聯防組織
依法設置

1. 全國性(跨縣市運送行為)
2. 區域性

聯防組織設立辦法(§38)

專業應變諮詢機構認證辦法(§6,§37)
專業應變機構認證申請
認證通過後接受應變或諮詢業

務之委託

災害模擬分析與定期演練

專業應變人員、聯防組織或專業應變機構及應變器材
啟用

2小時內指派專業應變人員或委託專業應變機構應
變及善後處理

依據危害預防應變計畫辦理應變作業

應變車輛

應變車輛管理辦法(§43)
應變車輛不受行車速度限制(§43) 
開啟警示燈或警鳴器時不受交通號誌、標線

及號誌指示限制(§43)  

應變車輛不受行車速度限
制

開啟警示燈或警鳴器時不
受交通號誌、標線及號誌
指示限制

檢討與調查 製作事故書面調查處理報告備查 書面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41)

第三人運作責任保險 運作責任保險辦法(§36)投保運作責任保險

偵測與警報設備 發生事故，啟動警報與應變計畫

其他 運送管理
申報運送表單(一般、簡易)
即時追蹤系統(GPS)
緊急通報功能

運送表單規劃
運送管理辦法(§40)
應變車輛管理辦法(§43)

 專章內容總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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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章各條文授權相關子法

修 新

法規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作業辦法（草案）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投保責任保險
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
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
業準則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輛管
理辦法

行政規則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表單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防災基本資料表

法規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
變諮詢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
理辦法（草案）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
畫作業辦法

公告

• 應設置自動偵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
線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車輛之即時
追蹤系統規格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報知方式

行政規則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
計畫備查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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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人

 事前完成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事後確依計畫內容實施

地方
主管
機關

民眾

檢送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 完整公開

 1-3類毒化物
 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環保署指定之網
站並以其他適當
方式供查閱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尚未完成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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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計畫製作第2條

計畫種類及內容
第3
-5條

計畫提報第6條

實施、變更及
事故後變更

第7條
第8條

公開查閱及
保密規定

第9條

緩衝期限第10條

施行日期第11條

原名稱：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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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製作

廠(場)危害
預防及應變
計畫

運送危害
預防及應
變計畫

 1-3類毒化物及具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人除輸出、廢棄及運送者外，其任一

場所內單一物質任一日運作總量達分級運作
量者，應製作之

 運作人於同一運作場所運作多種毒性及具危

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時，應合併製作之

 自行或委託他人運送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運送管理辦法規定須申報一般運送表
單者，應製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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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種類及內容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防災基本資料表
 相關圖資及敏感地區
 危害預防
 應變

 基本資料
 危害預防
 應變

廠(場)危害
預防及應變
計畫

運送危害
預防及應
變計畫



一、危害預防：
危害辨識管理、危害控制失效後果對策、消防防災及防
護措施、緊急救護醫療及通訊裝備管理維護、鄰近地區
災害防救訓練及教育宣導

二、應變：
運作場所外之相關通報機制、運作場所外部人員搶救及
災區隔離方式之建議、運作場所外之環境復原、運作場
所外鄰近地區疏散及避難方式之建議。

運作人依附件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特
性運作總量計算所
得商數大於一者

應提報事項

+ +……

=商數 > 1

物質A

物質A
規定運作總量

物質B

物質B
規定運作總量

製程安全評估報告書

消防防護計畫

消防防災計畫

已依職業安全或消防規定提送
或依其規定免提送者 得免提報

得檢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
或備查之文件代
之

 廠(場)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進階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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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變更者，

應報請備查。

重新報請備查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重

大

變

更

 物質種類之運作異動

 製程變更

 影響應變作為之貯存方式或

容器變更

 運作總量變更致依附件計算

所得商數大於一

一

般

變

更

變更應於事實發生

後三十日內完成備

查。但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同意者得延長備查

時間。

 運作人、所有人依每二年檢

討計畫內容，其內容有變更

者，應報請備查。

 一般變更與重大變更

1212



1313

 發生重大事故應重新報請備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命其依第4條規定修正廠

（場）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並

於半年內重新報請備查

一、依規定提出之事故調查處理

報告中有涉及人員傷亡或污

染面積達500平方公尺者

二、事故造成環境污染且經認定

情節重大，並依環保相關法

令受裁處者

重新報請備查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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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公開

•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

值者
•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申請保密

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 備查後15日內，隱匿個人

資料後完整公開於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 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機密。
檢
具
證
明
文
件

國
安
國
防

工
商
機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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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辦法尚未發布

本辦法預計針對已備查者，給予2年之緩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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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條文內容（待發布）



1717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投保責任保險辦法(109.01.03)

 給予第三人必要之防護措施，並針對運作風險投保責任保險

運作人
第三人

 1-3類毒化物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保險
公司

不幸發生事故
透過保險給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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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保險對象第2條

保險契約內容第3條

保險金額第4條

保險文件存管第5條

免重複投保條件第6條

緩衝規定第7條

施行日期第8條

原名稱：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責任保險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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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對象

製造
使用
貯存
運送

物態別 毒化物或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量基準

氣態

任一場所單一物質任一日運作總量在分級運作量

100倍以上者。但運作氯、甲醛總量未達20公噸
者，不在此限

液態
任一場所單一物質年運作總量達3,000公噸以上，

或任一日達100公噸以上

固態
任一場所單一物質年運作總量達12,000公噸以上，

或任一日達400公噸以上

註1：氣態、液態、固態，指置於常溫、常壓下之物態

註2：毒性化學物質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物態，因運作行為而發生變化達運作量基準者，應投保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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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契約內容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於運作場所內或運送過
程中，發生意外事故或防救意外事故之過程，致第
三人生命、身體或財物受有損害者

保險
範圍

自負額

保險費

被保險人對每一保險事故賠償，須先負擔約定之自負

額；其自負額最高不超過損失金額10%

依據毒性化學物質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作風險

逐案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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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保險金額

保險金額項目 第3類毒化物
第1、2類毒化物
或具危害性關注

化學物質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 200萬 200萬

每一意外事故傷亡 7,000萬 1,500萬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 1,000萬 300萬

保險期間內累計金額 1億6,000萬 3,600萬

任一場所同時運作1-3類毒化物
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者，保
險期間內之累計金額

1億6,000萬 3,600萬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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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文件存管

保險文件或保險證，應保存於運作場所，以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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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重複投保條件

已投保國內、外相關保險，契約
內容符合前述規定

委託運送之運作人或運送人，
其中一方已依前述規定投保

無須重複投保

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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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與緩衝規定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施行

製造、使用、貯存、運送1-3類毒化物者，
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之日起6個月內完成投

保事宜（緩衝期已屆）

本辦法修正施行後公告之1-3類毒化物或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應於公告之日起
6個月內完成投保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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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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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尚未發布）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認證及管理辦法(109.03.03)

 透過專業應變人員及專業應變機關（構），確保應變能力、強化自救能量

運作人

專業應
變機關
（構）

專業
應變
人員

 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參加訓
練及再
訓練

通過主
管機關
認證

事故
發生時

防護 應變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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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等級及資格
第2-
4條

訓練
第5-9

、21條

應登載之等級及
人數

第10-
12條

登載及紀錄保存
第13-
18條

證書認可及抵充
第19-
20條

違規處理
第22-
23條

施行日期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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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人員定義資格及訓練等級

回訓4小時

回訓8小時 回訓8小時

熟悉危害辨識、
削減廠內外化
學物質逸散、
洩漏的程序和
技術

替代

 取得合格
證書

 年齡
學力證明文
件參訓

 既有證書進
階參訓

替代替代替代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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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辦理

 學力證明文
件參訓

 既有證書進
階參訓

各科70分
及格

不
及
格

 缺課時數逾總訓練時
數四分之一以上者，
應予退訓，繳納之訓
練費用不予退還

 七十分為及格。各科
目成績均達及格標準
以上者，為訓練合格

課綱課程 參加測驗 測驗異議 核發證書

 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
個月內，向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訓練機關
（構）申請核發訓練
合格證書

 附件一各級課綱、
(再)訓練時數

 自結訓之日起一
年內補考二次

 若有測驗異議
於30天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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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場所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之規定

危

毒
達高低階門檻值

製造

貯存

使用
登載專業
應變人員

規定內容 指揮 專家 技術 操作 通識

Total(
至少應
常駐場
所人數)

任一日逾高階運作總量（附件二）以上 1(-) 1(-) 2(2) 1(-) － 5(2)

任一日逾低階運作總量（附件二） 以上，
未逾高階運作總量（附件二）

－ － 2(1) 1(1) － 3(2)

任一日逾分級運作量以上或第四類毒性
化學物質達五百公斤以上，未逾低階運
作總量（附件二）

－ － 1(-) 1(1) － 2(1)

任一日未逾分級運作量，或第四類毒性
化學物質未逾五百公斤以上者

－ － － － 1(-) 1(-)

• 同時符合各款規定者，運作人應依各款規定之最高等級登載專業應變人員

括弧內為委託應變機構之登載人數



 全國性聯防組織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之規定

危

毒
狀態數量達運送基準

依責任區
登載專業
應變人員

內容 指揮 專家 技術 操作 通識
Total(至
少應常駐

人數)

氣體數量逾八百公斤、液體數量
逾十公噸、固體數量逾二十公噸
者

2(－) 2(－) 1(2) - － 5(2)

氣體數量逾五十公斤，未逾八百
公斤、液體數量逾一百公斤，未
逾十公噸、固體數量逾兩百公斤，
未逾二十公噸者

－ 2(－) 1(1) -(1) - 3(2)

氣體數量未逾五十公斤、液體數
量逾五公斤，未逾一百公斤、固
體數量逾五公斤，未逾二百公斤
者

－ － － － 1(－) 1(－)

單次

跨區

運送

括弧內為委託應變機構之登載人數

• 同時符合各款規定者，運作人應依各款規定之最高等級登載專業應變人員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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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核定

本辦法施行日 完成登載

予以2年登載核定期限

抵充、換證
申請截止

運作前 再訓練

年度
有效

報請備查變更

15日

登載

報請備查到職

六個月

登載

中間
變更

再訓練

首次
登載

年度
有效

年度
有效15日

再訓練

一年內未
登載專業
應變人員

相關運作人登載通識級、操作級或技術級之專業
應變人員，應受僱且常駐於運作場所執行業務。

常駐：為直接受僱於相
關運作人，在運作場所
工作之現職員工。

2年

6個月



3333

 相關附則

施行前參加主管機關、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法人、團體或其他國家
認可之訓練機關（構）
同等級訓練

證書廢止撤銷

訓練業務指定訓練記錄保存

抵充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指
定之訓練機關（構）辦
理訓練、測驗及證書核
發等相關業務

違法取得合格證書

證明文件虛偽不實

虛偽委託或登載

連續二年度未參加再訓
練，且未申請延訓

運作人依本法第三十七
條第二項應保存訓練紀
錄三年備查

 美國聯邦法規29 CFR 
1910.120（q）標準

 其他國家之訓練合格
證明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訓練且領有合格證明

換證



3434

 施行日期

運作
人

 1年內2次未依規定之等級及人數登載(1年內指365日之內)

 未以常駐運作場所人員登載通識級、操作級或技術級專業應變人員
 規避、妨礙或拒絕專業應變人員參加再訓練
 未報請原申請主管機關備查。未報請備查
 未依規定於廢止登載核定日起15日內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登載核定

 未依規定保存專業應變人員訓練紀錄等事項

新臺幣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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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辦法尚未發布



3636

 詳細條文內容（待發布）



3737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重要名詞定義第2條

申請認證資格及
文件

第3-
6條

審查
第7-
9條

認證管理
第10-
14條

紀錄保存
第15-
16條

違規處理第17條

施行日期第18條



3838

 認證類別及業務內容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發生事故時，於事故現場進行安全防護、緊
急應變、偵檢、復原等作業事項之法人、機關(構)或團體

1. 應變機構

提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現場應變所需安全資料表、化學物質危
害、安全防護資訊等相關諮詢之法人、機關(構)或團體

2. 諮詢機構



3939

 申請單位應具備之資格

非公營事業之公司：其實收資本額，應變機構新臺幣3,000
萬元以上，諮詢機構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公營事業或政府機關（構）

公（私）立大專以上校院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4040

 應配置之人員等級及人數

 本辦法所稱應變、諮詢人員，指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
變人員管理辦法取得指揮級、專家級、技術級合格證書之專業
應變人員，常任於應變、諮詢機構，從事應變或諮詢之人員



4141

 申請資料及受理單位

1.申請書

2.第3條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應變、諮詢人員之證明文件影本

5.人員與服務項目相關之經驗證明文件影本

6. 任務編組、組織架構圖及說明

7. 設備清冊、照片及其證明文件影本

8. 位置圖、配置圖及所在位置

應變或諮詢服務區
域：

1.僅單一直轄市、縣
(市)：

向機構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2.涉及2個直轄市、
縣(市)以上：

向中央主管機關進行
申請



4242

 審查及補正規定

1.書面審查 2.現勘審查 3.實測審查

收到申請資料後
通知於7日內繳納

書面審查費

書面審查通過後
通知於7日內繳納
現勘、實測審查費

書面審查 現勘審查 實測審查

完成審查

期限

30日內完成 90日內完成 90日內完成

註：繳費翌日起計算
註：繳費翌日起計算 註：自現勘審查通過翌日起

註：必要時得延長審查期限30日

補正次數 以2次為限 以2次為限 以2次為限

補正

總日數

不得超過30日 不得超過90日 不得超過90日

註：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限



4343

 證書及其變更規定

1.證書

證
書
載
明
事
項

1. 機構名稱
2. 負責人姓名
3. 主管人員姓名
4. 認證類別
5. 服務項目
6. 服務區域
7. 主要裝備或設備
8. 所在位置
9. 有效期限
10.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有效期限為5年；期滿仍繼續運作
者，應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認證

審查方式 涉及之變更事項

1.辦理書面審查

(1) 機構名稱

(2) 負責人姓名

(3)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2.辦理審查，
得免辦理現勘

(1) 主管人員

(2) 服務項目

3.辦理審查，
得免辦理實測

(1) 服務區域

(2) 主要裝備或設備

(3) 所在位置

證書變更應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填
具變更申請表，連同有關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辦理：

2.變更



4444

 人員異動及重新認證之規定

2.重新認證

1.專家級、指揮級人員異動
2.應變、諮詢人員異動人數累計達

申請時1/3以上

應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聘請符合
資格規定者，並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應辦理審查，得免辦理現勘

1.變更認證類別

2.應變、諮詢人員異動人數累計達
申請時1/2以上

1.人員異動



4545

 執行狀況記錄管理

按月記錄，並保存3年



4646

 撤銷及廢止認證規定

 認證撤銷：

申請文件經撤銷或有虛偽不實者

 認證廢止：

1. 第3條規定之資格文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

2. 經主管機關調查認定可歸責於應變、諮詢機構，造成人員傷亡
或環境污染事件

3. 未依規定辦理變更或異動，經主管機關2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4747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09年3月3日施行



4848

 詳細條文內容



4949

 組設聯防組織以凝聚民間力量，達事故管控、降低災損、避免二次危害

運作人

 製造、使用、貯
存、運送

 1-3類毒化物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主管
機關

聯防
組織

事故
發生時

防護 應變 清理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109.04.30)



5050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重要名詞定義第2條

聯防組織種類及
組設時機

第3-
4條

組設程序
第5-
9條

訓練及查核
第10-
11條

應輔助事項第12條

違規處理第13條

施行日期第14條



5151

 聯防組織種類

全國性聯防組織→維護跨區運送安全

地區性聯防組織→建立地區互助機制、資材就近支援

1. 運送行為跨越二個縣市
2. 依規定應申報運送表單者
3. 依業別、化學物質種類、狀態或用途等方

式成立

1. 運作行為於同一縣市
2. 依業別、區域或運作量等方式成立



5252

 聯防組織組設時機

製造
使用
貯存

運作人

運送物之
所有人
運送人

加入或
組設聯
防組織

申請許可
證、登記
文件或核
可文件前

運送前



5353

 申請組設程序

組長 組員
環保署

指定網站
主管機關

填具聯防組織
設立計畫 由組長報請備查

 全國性：環保署
 地區性：地方主

管機關
聯防組織正式成立

 有效期限不得超過5年
 屆滿3個月前，組員應

檢送相關資料給組長，
由組長於屆滿前重新報
請備查

同意備查其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並要求確依計畫內容實施

7.工作實施計畫
8.支援事項協定，委託專業應變機關（構）者，應另檢附其契約影本，
其契約應載明符合聯防組織要求之事故應變委託服務範圍及項目

9.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及同意書
10.有效期限
11.其他補充資料

1.編組（含責任區規劃）
2.任務
3.管理
4.相關運作人名冊
5.應變聯絡資訊（含緊急聯絡人及專業應變人員）
6.可提供救災支援設備器材清冊



5454

 涉及重新報請備查與變更之規定

全國性
聯防組織

地區性
聯防組織

1. 組長
2. 組員
3. 應變聯絡

資訊
4. 可提供救

災支援設
備器材清
冊

5. 提報之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6. 責任區範圍
7. 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送類

型及其包裝
8.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變更

變更

 事實發生後30日內，至環保署
指定之網站完成變更

 未於期限完成變更，主管機關
得通知其於10日內完成

變更

 由組長重新報請備查（組員提
供相關資料）

 5、6、7之變更，應於運送前完
成



5555

 訓練、演練及主管機關查核事項

組長

組員

聯防組織

主管機關

訓練
或

演練

每年至少辦理1次
每年至少參加1次

 訓練內容：包
括應變安全注
意事項或個人
防護設備等 訓練或演練紀錄由

組長保存3年

查核聯防組織設立計畫
內容及整體救災功能

 查核項目：包
含書面檢核及
實作測試



5656

 聯防組織協助支援輔助事項

清理

應變

防護

依事故現場需求，提供或告知現場應變
及救災人員化學物質危害特性、安全注
意事項、濃度偵檢、圍堵止漏作業等

事故應變所需個人防護設備器材

責任區
範圍內

除污作業與善後復原作業

聯防組織支援之費用，
由該事故之運作人負擔



5757

 未遵守本辦法規定，依毒管法處罰之違規樣態

組長

組員

運作
人

 應組設聯防組織而未組設

 未報請備查
 有效期限屆滿未重新報請備

查
 變更未重新報請備查
 訓練或演練紀錄未保存

 未提供變更相關資料送組長

新臺幣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未具備適當防護、應變及
清理設備器材

 未於運送前完成變更
 未依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完

成變更
 未參加訓練或演練
 不配合查核
 一年內兩次經主管機關查

核未依設立計畫內容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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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施行



5959

 詳細條文內容



6060
相關子法：應設置自動偵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109.01.09)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109.01.13)

運作人

 1-3類毒化物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備妥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防止洩漏或排放意外發生

主管機關

防止排
放或洩
漏設施

偵測
警報
設備

應變
器材

設置

公告物質之運作人
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連線

維持正常操作



6161

 本公告法規架構

光氣之運作人第1項

氰化氫之運作人第2項



6262

 應連線之光氣運作人

製造

使用

貯存

任一場所

光氣
COCl2

運作人
設置自
動記錄

設施

傳輸給
地方主
管機關



6363

 應連線之氰化氫運作人

製造

使用

貯存

任一場所

氰化氫
HCN

運作人
設置自
動記錄

設施

傳輸給
地方主
管機關

 任一日運作總量

100公斤以上



6464

 施行日期

本公告自中華民國110年12月31日生效



6565

 詳細公告內容



6666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重要名詞定義第2條

應變器材、安全
阻絕及外洩處理
系統

第3-
4條

偵測及警報設備
第5、

7-11條

設置及操作計畫第6條

維護管理規定
第12-
14條

自動偵測記錄設
施連線方式

第15條

施行日期第16條

原名稱：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6767

 應變器材

危

毒
應變圍堵器材或設
施、阻止或減少洩
漏之工具、材料

攜帶式洩漏偵檢器材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個人防護設備
單一物質任一日

達分級運作量

製造

貯存

使用

應備應變器材

 攝氏25度1大氣壓條件下，該化學物質蒸氣壓小於0.5毫米汞

柱（mmHg）者，免具備攜帶式洩漏偵檢器材

任一場所



6868

 個人防護設備

 運作人應參照SDS及任務編組中有暴露危害之虞人員，於運
作場所備置該等人員數量以上之個人防護設備，且一次性材

料及設備應備置該個人防護設備2倍之數量

 防護衣及鞋套

 含濾毒罐之化學防毒或防護面具

 防護手套

 護目鏡

 供氣式空氣呼吸防護設備（運作之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

學物質為氣態）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6969

 安全阻絕及外洩處理系統

應另設置
光
氣

氟

氯

氰
化
氫

應另設置

製造

貯存

使用

+安全阻
絕系統

外洩處
理系統

製造

貯存

使用
或

安全阻
絕系統

外洩處
理系統

+安全阻
絕系統

外洩處
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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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測及警報設備

危

毒
應設置偵測及警報設備

 常溫常壓下為氣態，或常溫常壓下為液態，運作時為氣態；
其任一場所單一物質任一日運作總量達分級運作基準

 常溫常壓下及運作時皆為液態，其任一場所單一物質年運作
總量達300公噸以上，或任一日達10公噸以上。但25℃時
蒸氣壓小於0.5mmHg者，不在此限

製造

貯存

使用
以儀器連續偵測，記錄環境中化學物質濃度、
時間，當濃度超過設定即發出警報訊號之設備



7171

 偵測及警報設備記錄數值之規定

 第3類毒化物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常溫常壓下或運
作時為氣態

自動傳輸

 每15分鐘內自
動傳輸1次

環境中偵
測濃度數
值或平均
數據

 保存原始數據

30日備查

自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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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管線輸送至運作廠（場）外者，偵測及警報設備記錄之規定

輸出端
流量或壓力監測設備

輸入端
流量或壓力監測設備

 自動記錄輸送
管線流量或壓
力數值，保存

30日備查

數值異常時能自動
發出警報訊號

數值異常時能自動
發出警報訊號

 自動記錄輸送
管線流量或壓
力數值，保存

30日備查



 偵測設備於警報設定值

之偵測誤差應在正負
30%以內

7373

 偵測及警報設備構造功能、設定值及誤差範圍之規定

 備用電源

 運作場所偵測器採樣位置周圍濃度達警報設定值時，應

能於1分鐘內自動發出警報燈示及聲響

 發出持續明亮或閃爍之燈示及聲響，且能清楚警示

 具有2個以上偵測端者，應能辨別發出信號之地點，且不
相干擾

 發出警報後，偵測設備應能隨環境中氣體濃度之變化連
續顯示信號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警報設

定值不得大於勞工作業

場所容許暴露標準10倍

 無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

露標準者，設定值在攝

25℃、1atm下，不得
大於250mg/m3

構造及功能 設定值 誤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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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地點

應充分考慮物質之種類、比重、運作場所四周狀況、

運作設備之高度，及管理人員常駐之地點等條件

設置
條件

重複
設置

其他
機關
規定

1-3類毒化物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地點，已依其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規定設置，且符合本辦法規

定之偵測及警報設備者，視為已設置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於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有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7575

 偵測及警報設備維護管理

專人管理 保養、校正及修復 免予設置

 警報設備應設於運
作場所人員常駐之
地點，並指派專人
管理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
置，因情況特殊，經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後，得以其他方式
辦理或免予設置

檢查 維護 保養
功能
測試

測試 校正

應變器材 每月 每月 每月 - - -

偵測設備 每月 每月 每月 - 每年 每年

警報設備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月 - -

以管線傳輸廠
外者之監測流
量或壓力設備

- - - - - 定期

所有設備 紀錄保存1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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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報備

應變
器材

偵測
警報
設備

防止排
放或洩
漏設施

偵測
設備
連線

發生故障
應以書面記載

所在地之
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

10天內
修復

 無法修復應以書面說明
 最長不超過3個月
 必要時得申請延長

 發生故障應以網路或電話
方式回報

 連線異常可傳輸相關代碼



7777

 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

 運作前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及操作計畫，送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每2年檢討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及操作計畫

 數量、設置圖或警報設定值有變更者，自變更完成之日

起30日內重新報請備查

運作前備查 重新備查

2年

報請備查變更

30日 2年

重新備查

報請備查調查報告

半年 2年

重新備查
 運作人應於事故調查處理報告備查後半年

內，檢討該計畫內容重新報請備查

中間
變更

事故調查
處理報告

首次
備查

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設置及操作計畫應以網路傳輸方式報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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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測設備連線傳輸規範

紀錄值應註明監測刻度值及監測時間；偵測設備之輸出訊號
及電訊傳輸設施，應依本辦法附件規定辦理

應於完成連線前1年內提報設置計畫書，並於連線前6個月至
3個月內完成系統設置，及提報確認報告書

偵測設備之記錄頻率及紀錄值擷取應依每15分鐘內自動傳輸
濃度數值或平均數據1次之規定辦理，並符合本附件規定

自動記錄及傳輸應內建或採用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並安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之傳輸模組軟體傳輸

偵測設備傳輸紀錄值類別格式，包含：傳輸 XML 格式、紀
錄字串格式訂定原則、傳輸識別資料及代碼應依本附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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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施行

提報偵測設備
連線設置計畫
書

完成連線

應連線者給予1年
連線設置時間緩衝

109.12.31 110.12.31
110.6.30 110.09.30

完成系統設置、
提報偵測設備連
線確認報告書

前1年 前6個月 前3個月



8080

 詳細條文內容



8181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109.01.2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109.01.22)

物質
所有人

 1-3類毒化物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起運地之
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

GPS

運送時應申報運送表單，運送車輛並裝置即時追蹤系統(GPS)或行動裝置軟體(APP)
，掌握運送流向

迄運地之
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

運送
車輛

運輸工具標示、
安全裝備並攜
帶規定文件

APP

應維持正常操作

＋

＋

攜帶規定文件



8282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運送表單種類
第2-
3條

表單申報程序
第4-
7條

標示及應攜文件
第8-
10條

即時追蹤系統
第11-
12條

表單變更規定
第13-
15條

其他管理規定
第16-
17條

施行日期第18條

原名稱：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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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送表單種類

一般運
送表單

簡易運
送表單

氣體 ≦ 50公斤
液體 ≦ 100公斤
固體 ≦ 200公斤

氣體 > 50公斤
液體 > 100公斤
固體 > 200公斤

免申報
液體 ≦ 5公斤
固體 ≦ 5公斤1 2

1 2 3 危

1 2 3 危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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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送表單內容

一般運送表單

• 申報時間
• 事由
• 所有人基本資料
• 運送行為人基本資料
• 受貨人基本資料
• 專業技術管理人員資料

簡易運送表單

• 申報時間
• 事由
• 所有人基本資料
• 運送行為人基本資料
• 受貨人基本資料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格式製作，並以
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8585

 表單申報程序

一般
運送
表單

簡易
運送
表單

起運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迄運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運送危害應變資料

所有人
於運送
前採網
路申報

副知

所有人
(收存備查)

網路傳輸方式回復

運送人

受貨人
核准

運送前

書面申報

 運送表單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申報簡易運

送表單免附)

 運作許可證、登記或核可文件影本

注意：變更者應於運送前申報變更，並依規定辦理

所有人仍應自行副知



簡易運送表單不適用規定

一、運輸工具標示
二、危害防應變資料
三、安全裝備
四、攜帶文件、證明書限制

8686

 標示、應攜文件及其他管理規定

 應遵守交通法規運輸標示規定

 運送表單、安全資料表、運送危害預防應
變資料及安全裝備

(參照危害特性具備適當工具裝備)

 備有臨時通行證，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應
經專業訓練及攜帶證明書

運輸工具
標示

運送時應
攜帶文件

公路運送
 運送之容器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裝運
 主管機關得洽公路監理、警察機關會同實施臨時查核



8787

 表單變更規定

受貨人 與運送表單所載
內容不符

向迄運地主管
機關申報

• 名稱
• 成分含量
• 數量

3日內

(散裝運送容許5%誤差，但仍應申報實際數量)

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原因消滅後3個工作日
內申請變更

1 2

每月10日前申報
取消前1個月之運
送表單

表單經核准
後未運送

逾期
未取消

通知

10日內，所有人應申報取消
運送表單

主管機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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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追蹤系統

即時追蹤
系統

經審驗合格並由中央
主管機關核可

維持正
常操作

• 無法維持系統正常操作
• 完成變更為非屬原審驗運送車輛
• 已變更基本資料，未於30日辦理變更
• 系統5年內無車行資料傳輸
• 運送車輛未經申請即拆卸或更換系統
• 車籍資料註記報廢或回收
• 自行申請停止系統運作

一般運送表單，應依公告之規格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通訊功能不中斷
禁止任意拆裝
並配合資料回傳

起運及迄運點傳送開
始與結束訊息

未回傳資料異常狀
態依規定報備

簡易運送表單，應以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
廢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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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施行

申報簡易運送表單者，應於中華民國109年
7月1日起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行動裝置

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緩衝
期已屆）



9090

 詳細條文內容



9191

 本公告法規架構

申報一般運送表
單者適用

第1項

申報簡易運送表
單者適用

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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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一般運送表單者，其運送車輛應依規格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即時追
蹤系統

氣體 > 50公斤
液體 > 100公斤
固體 > 200公斤

1 2 3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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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追蹤系統規格

記憶
容量

輸入
介面

目前
狀態

軌跡
資料

電力
供應

SOS

按鈕

重力
感測器

傳送
頻率

判斷
故障行動

寬頻

零件
耗材

車輛傾斜
感知器

資料接
收方式
及格式

標準傳
輸封包
格式

系統硬
體功能
規格

車機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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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簡易運送表單者

行動裝
置軟體

氣體 ≦ 50公斤
100公斤≧液體>5公斤
200公斤≧固體>5公斤

1 2 3 危

即時追
蹤系統

或

 使用行動裝置軟體APP回
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

 行動裝置軟體版本應
為 Android 8.0以上
或 IOS 10.0 以上

 使用最新GPS規格車機回
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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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公告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24日生效

申報簡易運送表單者，應於中華民國109年
7月1日起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行動裝置

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緩衝
期已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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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運送及簡易運送對照表
項目 一般運送 簡易運送

運送申報條件（依重量分類）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以及具有危害
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氣體＞５０公斤
液體＞１００公斤
固體＞２００公斤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以及具有
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氣體≤５０公斤
液體≤１００公斤
固體≤２００公斤

表單申報（所有人）

1.申報運送日期
2.事由
3.基本資料（所有人、運送人、受貨人）
4.專業技術管理人員資料

1.申報運送日期
2.事由
3.基本資料（所有人、運送人、受貨人）

應攜帶文件（運送人）

1.一般運送表單
2.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2.安全資料表
3.安全裝備
4.臨時通行證
5.訓練證明書

1.簡易運送表單（如以正式核可車輛需
刷取條碼記錄起迄點位置）
2.安全資料表

聯防組織（運送人） 應加入 應加入

運送車輛 正式核可車輛 一般車輛（或正式核可車輛）

軌跡回傳方式（運送人） ＧＰＳ車機 小量ＡＰＰ或ＧＰＳ車機



9797

 詳細公告內容



9898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報知方式(109.01.0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109.01.16)

運作人

 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運送過程中
發生突發事
故有污染環
境或危害人
體健康之虞

立即

洩漏、化學
反應或其他突發
事故有污染運作
場所周界外環境

之虞

30分鐘

採取緊急措施 報知事故發生地
之地方主管機關

2小時
(包含該物質所有人)

派專業應變人員或委託
專業應變機關（構）至
事故現場應變及善後

主管
機關

 事故應採作為 除此之外，並得命其停止與
事故有關之部分或全部運作 必要時

逕行採取
處理措施

 代墊求償
 免擔保假扣押

假處分
 優先債權及抵

押權

事後
清理

提報
書面
調查
處理
報告



9999

 本公告法規架構

報知專線第1項

報知通訊電話第2項

其他報知方式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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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知專線

1999縣市服務專線

環保局24小時緊急電話

0800066666環保公害陳情專線



101101

 報知通訊電話

我要報案！

110緊急電話

119緊急電話



10210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報知方式

！
通訊或傳真號碼

網際網路

其他科技設備傳送方式



103103

 施行日期

本公告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生效



104104

 詳細公告內容



105105

 本準則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提報方式第2條

報告種類及內容
第3-
4條

限期補正及違規
處理

第5-
6條

施行日期第7條

原名稱：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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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調查處理報告提報方式

事故發生後3日內完成
「初步事故調查處理速報」

簡稱「速報」

Day 3
事故

發生日
Day 1 Day 2 Day 4 Day 12 Day 13 Day 14

…………….

事故發生後14日內完成
「總結事故調查處理結報」

簡稱「結報」

運作人 運作人

事故地
地方主
管機關

中央主
管機關

事故地
地方主
管機關

中央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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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報記載內容

 應於事故發生時，儘速蒐集事故相關基本資料，據
以製作報告

注意
事項

報告
內容

 事故發生基本資料：廠商名稱、地點、發生時間、
傷亡人數、事故場所及類型、毒性及具危害性關
注化學物質名稱

 應變單位、分工及裝（設）備
 事故發生、應變及善後復原過程（含現場照片）
 環境污染及清理狀況
 檢討及改善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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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報記載內容

 應於事故發生後，詳加勘查、蒐集事證，予以分析
研判、究明發生事故原因，據以製作報告

注意
事項

報告
內容

 事故發生基本資料：廠商名稱、地點、發生時間、
傷亡人數、氣象、事故場所及類型、毒性及具危
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名稱

 應變單位、分工及裝（設）備
 事故發生、應變及善後復原過程（含現場照片、

廠周界現場平面圖）
 環境污染及清理狀況
 檢討及改善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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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遵守本辦法規定，依毒管法處罰之違規樣態

完成
備查

運作
人

新臺幣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於規定
時間
提報

提報內
容符合
規定

經限期
完成
補正

是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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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施行

依本準則填報之速報及結報，應自中華民國

110年7月1日起於環保署指定之網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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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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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事故發生後，利用應變車輛緊急優先路權馳赴現場，遂行應變任務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輛管理辦法(109.01.22)

事故
發生時

運作人

主管
機關

聯防
組織

專業
應變機
關(構)

專業
應變
人員

 執行任務時，不受行車速度之限制
 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不受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



113113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車輛種類第2條

駕駛人資格第3條

車輛登記
第4-
8條

車輛管理
第9-
11條

違規處理第12條

施行日期第13條

原名稱：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輛管理辦法



環境事故器材車

配置應變、偵檢設備之應變車輛
（貨車、客貨兩用車）

環境事故勤務車

執行勘查、支援任務之應變車輛
（客車、貨車、客貨兩用車）

114114

 應變車輛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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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車輛基本配備

環境事故器材車
 車體具備固定式警示燈、警鳴器及行車影像紀錄

器
 應變器材（如圍堵、止漏、除污設備及災害應變

必要之環境危害偵檢儀器）

環境事故勤務車
 車體具備固定式警示燈、警鳴器及行車影像紀錄

器
 通訊設備(如手持式無線電至少2支，需具有防水

功能等)及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如防護衣、抗化靴、
抗化手套、自攜式空氣呼吸器、防毒面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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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身顏色、車身標示字體尺度

臺灣塗料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卡編

1-25號硃紅顏色

 車廂兩邊顯明位置以純白顏色正楷字體標示「環境事故應變車」、「所有人名稱」及車身後部標示「登記字
號」。其標識材質為防水漆料或粘貼牢固之材料

 標示於車廂兩邊之「環境事故應變車」及「所有人名稱」，大型車每字至少25公分見方，小型車每字至少16公
分見方；車廂兩邊無法標示者，得於兩邊車門標示，標示於兩邊車門之大型車每字至少8公分見方，小型車每字
至少5公分見方

 標示於車身後部之「登記字號」，大型車每字至少8公分見方，小型車每字至少5公分見方
 車輛車身之側方及後方應裝置符合交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之帶狀反光識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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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車輛駕駛人資格

事故應變車輛駕駛人，應領有該種車輛職業駕駛執照

僅能駕駛小型之應變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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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車輛登記程序

所在地
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

所在地
公路監理

機關

申請登記
車輛

所有人
車輛

所有人

核准並發給
登記文件

申請
車輛牌照

核發牌照取得車輛
牌照15日內

陳報備查

應變車輛線上申請平台
網址：https://toxicdms.epa.gov.tw/EpaCar/intr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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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車輛登記文件

 事故應變車輛登記有效期間為5年
 期滿仍須繼續設置者，應於期滿前3個月至6個月

之期間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不得超過5年

有效
期限

記載
事項

 車輛所有人名稱、地址；所有人為公司行號者，
其負責人及車輛管理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

 發證日期及有效期間
 車輛種類
 車輛牌照號碼、廠牌、型式、引擎號碼、車身號

碼、出廠年月、購入日期、行車執照指定檢驗日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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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車輛變更或廢止登記

原核准之
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

所在地
公路監理

機關

應於事實
發生30日內
申請變更或
廢止登記

車輛
所有人

車輛
所有人

經變更或
廢止登記

辦理異動
登記

車輛所有人或其負責人之名稱、
地址變更

車輛過戶或車種變更
車輛停駛或恢復使用
車輛報廢或繳銷牌照
車輛所有人停業、歇業、解散或
裁撤

 經廢止登記
 登記有效期間屆滿未申請展延
 申請展延未獲核准

通知註銷車輛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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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車輛管理

出勤時應即時回傳定位資訊
填具出勤記錄保存3年備查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
機關檢查應變車輛之配備、
車身標識及出勤記錄，

依法執行任務應開啟警示燈
非因情況緊急不得用警鳴器

未執行任務時應妥善停放



公路監理
機關

122122

 未遵守本辦法規定，公路監理機關註銷或異動車輛牌照之條件

 車輛顏色不符
 車身標示不符
 車輛基本配備不齊
 使用車輛種類不對
 駕駛人無職業駕照資格
 車輛未申請登記
 車輛未依規定變更或廢登
 執行任務未開啟警示燈
 未依規定使用警鳴器
 車輛未妥善停放
 未回傳任務定位資訊
 未填具出勤紀錄及保存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

檢查

經命限期改善
屆期未完成改善 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

變更或廢止
應變車輛登記

通知

異動登記或註
銷其車輛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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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修正施行前

之事故應變車輛，應於111年1月22日前
完成車色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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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條文內容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

109年9月25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簡報者：許思亮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簡報大綱

計畫概述1

預防作業2

應變作業4

整備作業3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計畫概述(1/7)

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第八條
第一項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二年

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及災害防
救基本計畫等，進行勘查、評估，
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
得隨時辦理之。

災害防救法

第三條
第一項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

，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

第五款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粒物質
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第十九條
第二項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依災

害防救基本計畫，就其主管災害防
救事項，擬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

……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審議程序

審議程序：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辦理業務計畫研訂、增修及提報
委員會及會報核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91

93

第18次會報
第 1 次修訂

98

104

109

第42次會報
第 5次修訂

第29次會報
第 2 次修訂

第36次會報
第 3次修訂

中央災害防
救會報核定

首次核定

毒災業務計畫

107

第38次會報
第 4次修訂

計畫概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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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壹編
總則

第貳編
災害預防

第叁編
災前整備

第肆編
災害緊急
通報

第伍編
災後復原
重建

計畫概述
災害類型
實施程序
修正期程
中長程計畫
與預算

第陸編
計畫實施
管制考核

附件

減災
確保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
設施之安全
管理

整備
防災教育
災害防救資
料收集與預
擬

災害通報與
災情蒐集

緊急應變體
制

災害緊急應
變分工

緊急應變後
續處置

災後復原重
建基本方向

確保災民生
活之相關事
項

災後復原重
建必要金融
措施

振興產業經
濟之相關事
項

災害防救各
階段工作之
重點辦理事
項

管制考核
經費

支援毒化物及懸浮
微粒災害處理作業
規定

毒化物及懸浮微粒
災害救助種類

本署災害緊急應變
警報訊號及發布時
機

疏散避難注意事項
歷年案例

 本計畫共計6編20章

計畫概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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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一. 108年6月4日行政院通過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災防告警

細胞廣播服務訊息發送計畫

書」。

二. 於整備應變編章增列地方政

府應訂定災防告警細胞廣播

作業規定，應用細胞廣播告

警居民疏散避難。

新 增 災 防 告 警 訊 息 發 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計畫概述(4/7)
 109年最新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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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毒性化學物質

及懸浮微粒物

質災害救助種

類及標準

行政院環境保護所

主管災害緊急應變

警報訊號之種類、

內容、樣式、方式

及其發布時機

附件二 附件三

(107.8.13) (107.8.22) (107.11.30)

配合法規修正附件名稱及內容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支援毒性化學物質

及懸浮微粒物質災

害處理作業規定

附件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計畫概述(5/7)
 109年最新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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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新增各縣市毒性化學物

質災害應變中心各級開

設時機與指揮官彙整表

統 計 資 料 新 增 與 更 新

更新境外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案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計畫概述(6/7)
 109年最新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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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參 考 意 見 修 正 計 畫 各 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1

依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CRPD、
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弱勢
優先

強化新聞發布及不
當輿情處理，研訂
新聞輿情處理原則。
運用社群媒體，即
時澄清並加強與民
眾溝通

2 3
訂定處理大量
罹難者遺體應
變計畫，依計
畫演習

4

5
演習朝半預警動
員演練及無腳本
兵推方向辦理

簡政便民，規劃
諮詢救助單一窗
口及平台，依法
規簡化申請流程

計畫概述(7/7)
 109年最新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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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各部會共同合作，確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設施之安全管理

國防部
督導所屬部隊執行毒化物管理及設備設置

勞動部
督導業者落實運作場自主管理及自動檢查

交通部
督導重要交通設施及運輸業者或駕駛人訓練

經濟部
督導或輔導工業區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科技部
督導或輔導科學園區毒災預防減災工作

教育部
實驗(試驗)室及實習場所毒化物運作管理

預防作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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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修訂及推動「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

修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增列「事故
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

 環保署為毒災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積極推動政策與修法

預防作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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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業於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
名稱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預防作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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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各級主管機關依據業管權責辦理各項整備工作，健全毒化災
整體防救

建立多元災情通
報管道及通報各
級災害防救機關

通報
通訊

蒐集防災相關資
訊，建置災害防
救資訊系統

災情資
訊提供

共同規劃或實施
複合型毒災之模
擬演習

防救
演習

定期辦理災害防
護講習、教育訓
練等防救知識

防災
教育

國際組織聯繫交
流分享相關災害
防救對策

交流
合作

參與研討分析與
災害預防相關議
題活動

宣導
活動

整備作業(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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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爭取中長程計畫預算，充實各項人力物力整備與訓練量能

研提中長程計畫爭取預算
行政院核定4年（109年至112年）「建構安全化學環境計畫」
跨部會共同合作推動

維持重要毒災防救體系支援機制
負責毒災防救體系之策劃、協調、整合、推動、檢討及協助
等事項

充實毒災防救訓練場所設施設備
建置專業訓練場及資材調度場所，充實設施及設備確保正常
運作

健全毒災專業應變訓練
提升專業應變人員訓練與設置專業訓練設施，規劃毒災防救
緊急應變專業訓練

跨部會實施演訓
共同參與災害防救訓練課程，促進防救災專業技術交流

強化毒災救災能力及設備整備
結合業者與自願性救災組織聯合救災，督導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業者籌組聯防小組災害應變

整備作業(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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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擴大化學物
質源頭管理

精進諮詢監控
中心及技術小組

完備資材調
度系統

1 109~

112年
2

3 4

強化政府應
變量能

環保署化學局、環
檢所、內政部消防

署、國防部

►關注化學物質 ►擴編技術小組

►北區資材調度中心 ►毒化災訓場設施
►地方消防應變量能
►國軍救災能力

 109至112年中長程計畫-行政院核定總經費4年42.9億元

整備作業(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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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臺北隊-進駐新北市

新竹隊-進駐竹科

臺中隊-進駐中科

臺南隊-進駐南科

雲林隊
-進駐斗六工業區

高雄隊-進駐高科大

宜蘭隊-進駐宜蘭利澤

環境事故監控中心
-進駐化學局1樓

環境事故諮詢中心
-進駐南投中創園區

麥寮隊-六輕工業區

桃園隊-駐地協調中

政府應變體系-環境事故諮詢監
控及專業技術小組分布情形

整備作業(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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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環境事故專業
技術小組

位置 駐地廳舍提供使用情形

宜蘭隊 宜蘭縣環保局利澤焚化廠辦公廳舍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無償提供使用

臺北隊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辦公廳舍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無償提供使用

桃園隊 目前尚在協調場地提供方式 協請桃園市政府提供中

新竹隊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辦公廳舍 科技部竹科管局無償提供使用

臺中隊 科技部臺中科學園區管理局辦公廳舍 科技部中科管局無償提供使用

雲林隊 雲林縣斗六工業區辦公廳舍
由委託單位雲林科技大學於計畫項下支付

工業區場地租金

麥寮隊 雲林縣政府環保局麥寮辦公廳舍 雲林縣政府無償提供使用

臺南隊 科技部臺南科學園區管理局辦公廳舍 科技部南科管局無償提供使用

高雄隊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辦公廳舍
由委辦單位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提供使用

 技術小組駐地廳舍使用情形一覽表

整備作業(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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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實驗室毒化物外洩災害模場及訓練控制室

實物偵檢訓練室

擴增實境模擬訓練室

半戶外訓練場(桶槽洩漏模組)

污染防治設施及控制室

複合型外洩訓練模組

大型資材庫房/快速裝卸貨平台

小型資材庫房

功能型教室
防護衣功能測試與清洗設施
自給式空氣呼吸器功能測試設
施

空氣鋼瓶灌充設施
儀器偵檢訓練室
除污訓練室
止漏器材訓練教室

南區毒化災專業訓練場暨資材調度中心

 主體結構已於109.1.22竣工
 目前進度：辦理竣工查驗作業
 預計109.11啟用

整備作業(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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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中區毒化災訓練館及資材調度中心

強化既有石化災廠房
事故訓練場
水污染控制及下水道
模擬實場訓練
化學品裝卸及填充區
訓練

高科技廠房模擬情境訓練
無塵室、特化氣體應變
個人防護裝備及應變除污
環境偵檢及應變操作訓練
資材庫房調度中心

綜合(室外)訓練場

毒化災訓練館

B
資 材 調
度中心

A
毒 化 災
訓練館

C
化 學 品
裝 卸 及
填 充 區
訓練場

D
水 污 染
控 制 教
學區

E
石 化 災
害 洩 漏
情 境 訓
練場

預期效益
提供政府與業界之相關應變人員專
業訓練場地，每年可培訓通識級、
操作級、技術級、專家級及指揮級
等五級，每年容訓量預估約3,000
人/日次

與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合作，由消防署提供土地，
本署營運及管理，108年規劃設計，預計112年完工

整備作業(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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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回訓4小時

回訓8小時 回訓8小時

熟悉危害辨識、
削減廠內外化
學物質逸散、
洩漏的程序和
技術

替代

 取得合格
證書

 年齡
學力證明文
件參訓

 既有證書進
階參訓

替代替代替代

替代

 應變人員訓練制度規劃

整備作業(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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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全
民
動
員
演
習

 配合全民防衛動員業務會報及災害防救辦公室演習

整備作業(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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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地方縣市及重要場站演練

 地方政府重要場站辦理毒災防救及相關演習

整備作業(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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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台電正式演習

南科正式演習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習

 108年CIP演習本署參與臺電公司高雄中央調度中
心、高鐵桃園站、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北捷運
民權西路站、交通部南港車站、交通部台北車站、
湖山水庫、高雄國際機場等

整備作業(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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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中央應
變中心
開設

演練
研討會

兵棋
推演

實兵
演練

演練
檢討會

地方實
兵演練

演練
檢討會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演練

整備作業(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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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108年7月9、10日於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辦
理毒化災應變國際交流研討會，邀請美國、法
國、日本、奧地利專家進行分享

108年10月至11月辦理石化產業
化災搶救精進訓練共識營

 消防署訓練中心合辦共識營及交流

整備作業(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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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新北市桃園市

臺中市高雄市

 近3年與縣市政府消防局合辦化學災害應變搶救訓練班

106年11月-107年7月
課程內容：基礎班（1梯
次）、化災搶救演練（14
場次）及交流會議（1場
次），計80人參與。

106年11月-107年9月
課程內容：指揮官班（2梯
次）、基礎班（5梯次）及
交流會議（2場次），計
288人參與。

107年10月-108年9月
課程內容：指揮官班（5
梯次）、基礎班（3梯次
）及交流會議（1場次）
，計320人參與。

107年6月- 107年12月
課程內容：指揮官班（1
梯次）、基礎班（3梯次
）及交流會議（1場次）
，計160人參與。

整備作業(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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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全國大專校院化學實驗安全教
育觀摩研討會

108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主
管聯席會議

108年度大專校院毒化災
防制共識營

學校環安衛人員

學生、教師 學生

 促進校園實驗室安全，近3年大專院校毒化災教育宣導計102所、
近2年大專院校實驗室輔導訪視計22所

整備作業(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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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年代久遠回收與清查不易

 與教育部合作處理校園不明老舊鋼瓶，區分三階段建立不明老
舊氣體鋼瓶處理策略，解決大專校園實驗室存在不明鋼瓶

整備作業(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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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要求運作人應組設聯防組織，凝聚民間力量，達事故管控、
降低災損、避免二次危害

全國性聯防組織
→運輸鏈廠商籌組，維護
跨區運送安全

地區性聯防組織
→區域性廠商籌組，建立
地區互助機制、資材就近
支援

運作場廠

運輸公司

依區域性 or

運輸鏈

共同聯合組設

因應突發事故

避免事故擴大

整備作業(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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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公共事業毒災
緊急應變小組

地方毒災
應變中心開設

中央毒災
應變中心開設

公共事業機關（構）
，公共事業者應立即
成立災害現場緊急應
變小組。

地方政府所管轄發
生毒災，地方政府
首長應視需要成立
地方毒災應變中心。

災情達一定規模，環保
署應視需要開設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並通報相
關機關派員配合進駐，
協助災害應變事宜。

運作業者應成立災
害現場緊急應變小
組並動員毒災聯防
組織協助救災

應變作業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毒化物災害應變實作訓練

事故案例兵棋推演

報 告 人：沈 嘉 㨗

2020 年 09月 25 日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建構寧適家園計畫-中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服務計畫

109年度中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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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推演流程介紹

分組討論及推演

分享及討論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93

推演流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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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棋推演體驗流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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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I_12原則_推演程序單，共4張，請組長
分派人員填寫，課程結束，請回收至助教處。
(填寫用紙如果不足，可向助教索取空白表單，或以表單背

面空白處繼續撰寫，前頁註明”背面續”。)

情境推演流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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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I_12原則_推演程序單

CSTI_12原則_推演程序單，請負責學員針對
各狀況討論後之結果，條列式填寫於表單上。
（另提供白板讓學員進行現場配置及區域劃分繪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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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系統組織架構單

ICS系統
組織架構
單，請組
長擔任指
揮官進行
任務分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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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域分析表

工作地點

路線

撤離區

受限制的
環境

□是 □否

PPE
完整性風險

□是 □否

工作環境

附近機具 □是 □否

附近製程 □是 □否

附近管線 □是 □否

管道/下水道 □是 □否

洩漏裝置

幫浦墊片 □

法蘭/墊片
□加壓
□隔離

容器
□固定
□移動性

管道
□加壓
□隔離

洩漏物質

危害性
□毒性 □腐蝕性 □易燃性
pH： LEL：

外觀狀態 □液體 □固體 □氣體

溫度 °C

洩漏體積 立方公尺

容器體積 立方公尺

壓力 Ba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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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配置及分組位置

投影幕

現場指揮站

計畫組

作業組

Group 1 Group 3

現場指揮站

計畫組

作業組

出口

 區分為3大組

出口 9

現場指揮站

計畫組

作業組

Gro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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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角色職責說明
職務 職責

指揮官 應變策略發展、提報行動規劃
給縣市應變中心決策，執行縣
市應變中心批准之行動

記錄員 記錄整體現場指揮站運作事件

安全官 協助現場指揮站指揮官，觀察
應變行動，並可暫停應變作業

後勤組 接收.貯存.記錄.定位應變資源，
統計及調度所需之應變資源

作業組 執行指揮官批准之行動，指揮
現場應變人員進行搶救行動

現場指揮站

職務 職責

勘查組 進行現場觀察及回報

偵檢組 著適當防護衣進行冷、暖、熱區劃分。完成止漏後之複偵作業。

滅火作業 針對火點進行偵檢人員防護及滅火作業。

止漏作業 1.管線止漏 2.桶槽止漏 3.鋼瓶止漏

除污作業 協助偵檢、滅火及止漏人員之除污與裝備脫除。

職務 職責

計畫組長 提供現場指揮站指揮官
應變行動規劃

滅火小組 提供火點及水線架設建議

偵檢小組 提供偵檢路線及區域劃分建
議

止漏小組 提供止漏區域之建議

除污小組 提供除污站配置及相關作業
建議

計畫組

10



現場模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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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載運氫氣鋼瓶集束框架的貨車撞擊前方
一輛載運氯氣鋼瓶貨車，導致氫氣集束充填
岐管撞擊斷裂引發氫氣洩漏並將氯氣鋼瓶貨
車推向路中央；在同一時間，一輛載運氟氣
鋼瓶的貨車於東大路左轉中科路時，突然發
現被推撞至路中的氯氣鋼瓶貨車，駕駛閃避
不及，結果撞上被推撞至路口的氯氣鋼瓶貨
車，造成氟氣鋼瓶掉落，並導致氟氣鋼瓶瓶
閥毀損洩漏，而氯氣鋼瓶貨車因幾乎同時遭
前後車追撞，造成氯氣鋼瓶閥門變形，導致
氯氣開始洩漏，現場狀況危急。

情境說明.1

12



氫危害

• 易燃氣體第1級、加壓氣體。

特殊危害

• 1.極度易燃氣體。

• 2.內含加壓氣體；遇熱可能爆炸。

應變過程-氫危害特性

13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TWA):-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STEL): -

物質狀態 ：無色、壓縮氣體 形狀：-。

顏色：無色 氣味：無味

pH 值：- 沸點/ 沸點範圍：-252.8℃

自燃溫度 ：573.8℃ 爆炸界限 ：4.0%~75%

蒸氣壓：- 蒸氣密度 ：0.0695

密度：：- 溶解度：1.8%(v/v)(水)

• 物理及化學性質

• 容許暴露濃度

14

應變過程-氫危害特性



 氯危害

• 1.加壓氣體；氧化性氣體第1級；急毒性
物質第1級(吸入)；腐蝕／刺激皮膚物質
第1級；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1級；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急毒性）第1級；特
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1

 特殊反應危害

•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含加壓氣體；遇
熱可能爆炸；可能導致或加劇燃燒；氧
化劑

應變過程-氯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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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TWA):-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STEL): -

物質狀態 ：綠黃色氣體或琥珀色液體
(加壓下)

形狀：-。

顏色：綠黃色或琥珀色(加壓下) 氣味：辛辣味，催淚

pH 值：- 沸點/ 沸點範圍：-34.1℃ 

自燃溫度 ：- 爆炸界限 ：-

蒸氣壓：6.64atm(20℃) 蒸氣密度 ：2.48

密度：1.467 溶解度：0.73g/100g(水)(20℃) 

• 物理及化學性質

• 容許暴露濃度

16

應變過程-氯危害特性



氟危害

• 加壓氣體；氧化性氣體第1級/\；急
毒性物質第1級(吸入)；腐蝕／刺激皮
膚物質第1級；嚴重損傷／刺激眼睛
物質第1級。

特殊危害

•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含加壓氣體；
遇熱可能爆炸；可能導致或加劇燃燒；
氧化劑。

應變過程-氟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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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TWA):1ppm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STEL): 2ppm

物質狀態 ：淡黃色刺激味氣體 形狀：-。

顏色：淡黃色 氣味：刺激味

pH 值：- 沸點/ 沸點範圍：-188℃

自燃溫度 ：- 爆炸界限 ：-

蒸氣壓：>1atm mmHg 蒸氣密度 ：1.31(空氣=1)

密度：1.695(水=1) 溶解度：與水反應

• 物理及化學性質

• 容許暴露濃度

應變過程-氫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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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應完善應變準備工作，並適時提升救災人員應變
專業知識，可藉由吸收國內外案例及瞭解重大災害應
變處置等以增加人員相關經驗。

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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